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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: 

现将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国城市

节约用水宣传周工作的通知》(建办城函〔2021〕174 号,以下简

称“《通知》”)转发给你们,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工作要求,

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制定工作方案,强化组织和指导。各市州要按照《通知》

要求,围绕 2021 年城市节水宣传周主题和重点宣传内容科学制定

工作方案,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媒体和各类新兴媒体,开展形式多样、

务求实效的宣传活动。各市州要周密部署,精心组织,强化对所辖县

(市、区)督促指导。 

二、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。节水型城市建设是落实节水减排、

绿色低碳发展理念、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。各地要以 2021

年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为契机,积极推进节水型城市、节水型企业

(单位)和节水型社区(小区)创建工作,完善节水管理制度,建立健全

城市节水长效机制,进一步提升城市节水管理水平。 

三、加强信息报送。请市州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汇总所辖

县(市、区)2021 年节水宣传周工作方案,4 月 30 日前将方案报至

我厅城建处。在宣传周活动期间,及时报送有特色亮点的视频、图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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